
附件 4

办理程序

邮寄提交申请材料
申请人现场提出书面

申请，并提交材料

申请人补全材料

窗口接件，5 个工作日

做出审查决定

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补齐全部材料

不予受理决定，

告知申请人

受理，并对事项

进行分类

审批决定文件（审批办

结时限 20 个工作日）

专家论证（专家论证时

间 30 个工作日）

相关司局或分管领导

审核签批

通知申请人

邮寄或领取审批结果

材料不全，不

符合法定形式

材料不属本部

门职权范围

材料齐全，符

合法定形式

申请人取得审批结果

办结

针对需要组织专家

论证的事项类别

无需专家论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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